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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统一鉴定时间安排
考 试 时 间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由省级鉴定中心确定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一级综合评审时间由省级鉴定中心确定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技能操作考核
二级、一级综合评审时间由省级鉴定中心确定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14:00-15:30 二级综合评审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14:00-16:00 综合评审

考 试 时 间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由省级鉴定中心确定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由省级鉴定中心确定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二级、一级综合评审时间由省级鉴定中心确定
08:30-10:00 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 专业能力考核
14:00-17:00 一级综合评审
二级综合评审仅提交论文

日 期

5
月
19
日

日 期

5
月
20
日

职业名称

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

职业指导人员
(补考)

理财规划师
(补考)

职业名称

电子商务师
(补考)

心理咨询师
(补考)

企业培训师
(补考)

劳动关系
协调员

等 级

4～3级

2级

1级

4～1级

3～2级

1级

等 级

4～2级

3级

2级

3～1级

3-1级

备 注

上机考试

上机考试；专业能力考核、综合评
审可使用专用计算器。

专业能力考核、综合评审可使用专
用计算器。

备 注

上机考试

上机考试

为做好2018年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全国统一鉴定的职业范围
2018年实行全国统一鉴定的职业是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师。根据《关于做好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公布实施后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有关工作的
通知》有关规定，我中心定于今年5月针对2017
年参加心理咨询师、电子商务师、职业指导人
员、企业培训师、理财规划师等全国统一鉴定、
单科成绩不合格考生，组织进行最后一次补考。

二、统一鉴定日安排
（一）坚持统一鉴定日制度。2018年统考具

体日期是3月16、17、18日，5月18、19、20日，7
月20、21、22日，9月21、22、23日，11月16、17、

18日。
（二）全国统一鉴定日期是5月19、20日和

11月17日。
（三）各地要在规定日期组织实施统一鉴定

工作。各地在规定的鉴定范围内选择其他职业
组织本地区统一鉴定工作，集中安排在3月、7
月、9月统考日及5月18日、11月16、18日进行，
2018年3月15日前填写《统一鉴定日工作安排
表》报我中心，以便向社会公布。

三、加强全国统一鉴定规范管理，确保鉴定
质量

（一）高度重视全国统一鉴定工作。各地要
切实贯彻相关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统一鉴
定工作及相关职业补考工作，加强各环节规范

管理，确保鉴定质量，保证平稳过渡。
（二）加强全国统一鉴定资料安全管理。各

地要严格执行保密法律法规，加强考试资料安
全管理，完善保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杜绝泄
密事件发生。一旦发现泄密行为，要严肃查处
并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三）严格全国统一鉴定考点管理和考务管
理。各地要按照职业技能鉴定有关规定和考培
分离原则，加强对考点的集中管理、考生资格审
核、考务管理，严肃考场纪律、实施现场督导和
远程视频监控等措施，强化对各个环节规范管
理，杜绝舞弊行为。要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确保统一鉴定顺利实施。

（四）加强阅卷评分环节监督管理。除实行

智能化考试科目外，其余试卷均由各省级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评阅，须在“统考日”
结束后30日内完成全部试卷阅评工作。

（五）加强证书核发管理。各地要按照相关
要求，严格按规定进行全国统一鉴定职业资格
证书的申领、验印、发放与管理。

（六）为做好全国统一鉴定工作，我中心专
门设立了监督举报电话和考试当日值班电话，
分别为:（010）84661234、（010）84661130。各
地要认真严肃处理群众举报的问题，及时解答
考生咨询，及时解决现场发现的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2018年2月12日

根据人社部和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文件精神，我中心现将2018年全国职业资格统一鉴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人社鉴发〔2018〕1号）（摘登）

各市、县、自治县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各职业技
能鉴定所：

为做好我省2018年上半年国家职业资格全
国（省）统一鉴定工作，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
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鉴定的组织管理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鉴定工作的

监督指导，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负责鉴定工作的
组织管理，相关鉴定机构（考点）负责鉴定工作
的具体实施。

二、鉴定的职业范围
（一）全国统一鉴定职业：2018年实行全国

统一鉴定的职业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对
2017年参加心理咨询师、电子商务师、企业培训
师、职业指导人员、理财规划师等5个职业全国
统一鉴定单科成绩不合格的考生，组织最后一
次补考，安排在5月份进行。

（二）全省统一鉴定职业：劳动关系协调员。
三、报考条件
请登陆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http://hrss.hainan.gov.cn）→人力资源业务
→业务→技能鉴定→政策法规栏目，查看“海南
省全国统考类职业资格鉴定申报条件(2018)”
（网址：http://hrss.hainan.gov.cn/hnjy/front/

infoDetail/1410/428308。）
四、报名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3月5日至3月30日。
（二）报名地点：参见相关通知。
（三）考试时间：5月19、20日。
（四）考试地点：海南大学、海口经济学院、三

亚学院考点。
（五）报名材料：
1.考生报名时需提交《海南省职业资格考核

审批表》（一式两份，用A4纸双面打印），本人学
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一份，所在单位出具的相关岗位工作年限证明
一份（须加盖单位公章），近期正面2寸免冠彩色
照片2张（含电子版）。电子相片参照居民身份
证件照要求，必须清晰，亮度足够，jpg或jpeg格
式，高度105至210像素，宽度75至150像素，
大小20KB以下，以“考生身份证号码.jpg”命
名。《海南省职业资格考核审批表》可登陆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人力资源业务→业
务→技能鉴定→下载中心下载（网址为：http://
hrss.hainan.gov.cn/hnjy/front/infoDetail/
1414/1268）

2.参加补考的考生可登录海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 hrss.hainan.gov.
cn）→人力资源业务→成绩查询，输入帐号和密
码进行成绩查询，将成绩查询页面打印出来，同

《海南省职业资格考核审批表》一并提交到报名
点进行报名（成绩查询须市县中心初审人员签
名确认并加盖中心公章）。

五、资格审核及缴费
（一）资格审核。考生提交报名材料，报名点

受理后交海口市鉴定中心或三亚市鉴定中心进
行初审，鉴定中心初审通过后由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职业技能鉴定处复核，通过后缴费。

（二）报名缴费。收费标准依据海南省物价
局、海南省财政厅有关文件执行。

六、注意事项
（一）考生在考前一周凭发票和居民身份证

到报名点领取准考证，凭准考证和有效期内的
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参加鉴定考试。

（二）应试时，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
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答题前，
按要求仔细在划定区域内填涂相应信息，未按
要求填涂答题卡和书写试卷的，或使用其它书
写工具答题、在草稿纸上作答及其他个人原因
造成错误的，将影响成绩，责任自负。

（三）论文提交。报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二级、一级，劳动关系协调员二级；心里咨询师
二级，职业指导人员二级、一级，企业培训师二
级、一级补考的考生，报名时须同时提交5份论
文，其中：2份必须在封面注明姓名、身份证号和
工作单位，另外3份除论文题目和论文正文外

（不需要封面），不得标注个人姓名、特殊记号等
任何信息，一经发现，按不合格论文处理。5份
论文一同装入自备文件袋中，文件袋封面格式
与论文首页格式应统一。综合评审为论文评审
和答辩两个环节，考生论文评审合格后方可参
加答辩，综合评审小组将在论文答辩前电话通
知到论文评审不合格的考生不参加答辩。

（四）鉴定考核分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
采用闭卷笔试方式或上机考试，人力资源管理
师和劳动关系协调员单项鉴定合格成绩保留一
年，在成绩保留期内，考生可参加一次补考。

（五）我省鉴定考试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
开展辅导培训，敬请广大考生切勿上当受骗。

七、考试用书
如需购买考试教材，可参考购书目录表自行

购买（网址：http://shop.cettbook.org.cn）。
八、成绩查询
考试结束，考生可登录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网站（http:// hrss.hainan.gov.cn）或
关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微信公众号查询成绩
（关注“海南就业”公众号→咨询→成绩查询）。
咨询电话：6536531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8年3月2日

关于做好海南省2018年上半年
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省）统一鉴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摘登）

琼人发〔2018〕28号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关于开展2018年全国职业资格统一鉴定工作的告示


